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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1月 28日讯 （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11 月 28日
下午，由省河长制办公室、省水务厅
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全
省“绿水行动”河湖治理高峰论坛暨
年终表彰大会在海口市召开，来自
省内外的水利、生态环保等行业专
家、学者、政府干部共同探讨交流水
生态文明建设，河湖管护工作经
验。会上，还对全省首批“最美家乡
河”“最美河湖长”“最美河湖专管
员”“最美民间河湖长”等进行授牌
颁奖。

今年以来，省水务厅、省河长办
组织开展全省“绿水行动”，旨在全面

加强河湖保护管理工作，深入推进河
长制湖长制，号召全社会积极参与水
生态文明建设。“绿水行动”主要围绕

“六个一”（组织一场专题研讨、讲好
一个河湖故事、打造一张河湖名片、
开展一次专项行动、评选一批最美河
长、拍摄一部河湖宣传片）开展，各市
县积极响应、认真部署，陆续开展系
列活动。

从今年3月至11月底，“绿水行
动”各项活动陆续组织开展，在全省寻
找打动人心的河湖故事，保护河湖的

“最美河湖长”“最美河湖专管员”“最
美民间河湖长”等。在全省“最美家乡
河”评选结果出来后，省水务厅组织多

家媒体开展河湖采风活动，广泛宣传
报道我省各地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营造爱河护河的浓厚氛围。

会上，与会嘉宾围绕民间力量如
何参与河湖管护，“河长制”从“有名”
到“有实”转变等话题开展讨论，市县
政府代表围绕河湖治理、旅游景点打
造等工作做经验分享。

此外，省水务厅还对全省首批10
条“最美家乡河”以及“最美河湖长”

“最美河湖专管员”“最美民间河湖长”
等进行授牌颁奖，鼓励市县政府、民间
力量继续积极参与到河湖保护与管理
工作中，齐心协力，共同推进海南水生
态文明建设。

我省“绿水行动”河湖宣传片
有奖征集评选名单出炉

以镜头展示
海南河湖人文生态之美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
者邹小和）11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河长制
办公室获悉，经全省征集和专家评选后，我省“绿
水行动”河湖宣传片（包括微电影）有奖征集活动
圆满落幕，征集视频作品共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
等奖2名、三等奖5名和优秀作品奖2名。

为加大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宣传力度，更好地
营造我省“绿水行动”活动氛围，10月26日至11
月23日，省河长制办公室向全省开展“河长制”河
湖宣传片征集活动。征集作品要求以“全面推行
河长制 全面展现海南河湖生态”为主要内容，涵
盖艺术创作的故事、真人真事的纪录、富有创意的
动漫以及公益广告等多种表现形式，展现海南河
流特征、水资源分布、河湖文化、河湖管理保护工
作等。

征集活动结束后，省河长制办公室邀请专家
组成评委会对所参赛作品进公平、公正评选，分
别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作品奖，
并颁发荣誉证书。据了解，由乐东黎族自治县河
长制办公室拍摄推荐的《推行河湖长制 守护乐
东河库》荣获一等奖；二等奖为李超拍摄的《万
泉河流域琼海段》、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河长制
办公室拍摄的《河长守保亭，绿水映蓝天》；三等
奖为昌江黎族自治县河长制办公室的《大美川
泽 纯美昌江》、东方市河长制办公室的《河湖长
制助力靓丽东方》、临高县河长制办公室的《情
系文澜》、白沙黎族自治县河长制办公室的《白
沙县河长制宣传片》，以及个人作品周鹏的《海
口东湖》。

“绿水行动”河湖治理高峰论坛暨年终表彰大会在海口召开

海南首批10条“最美家乡河”获授牌
省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让
更多民间力量参与河湖治理保护

提高公众参与度
让河湖水长清岸常绿
■ 本报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 邹小和

河湖是大自然的瑰宝，是全社会的共同财产，
河湖的生态健康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每个人都有保护、爱护河湖的义务和责任。

在河湖管理保护工作中，如何提高人民群众
的参与度，实现河湖管理共建、共治、共享局面？
11月28日，在我省“绿水行动”河湖治理高峰论
坛上，来自省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干部共同围绕
该话题建言献策。

民间力量是河湖保护“先锋军”

从2016年开始，我国水利部提出实施河长
制，不少省份在实施河长制过程中吸纳了民间力
量参与。省水务厅二级巡视员秦艾斌介绍，海南
是率先实施河长制的省份之一，从2017年开始实
施河长制至今，海南涌现出一大批民间河长湖长
和河湖管理保护志愿者，为全省河湖管理保护发
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来说，我省的河湖管护公众参与程度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秦艾斌介绍，我省各市县在积
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如海口
市设立了“民间河长”，定期巡河；三亚繁星义工社
定期开展三亚河河道打捞环保公益活动。但目前
我省公众参与河湖管护程度不算很高，参与的形
式和渠道也还需进一步多样化。

河海大学河长制研究与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
鞠茂森认为，公众是河湖利益的相关者，政府应当
让老百姓参与河湖治理与管理，而且不能仅仅是
面上参与、点上参与，应当是全过程参与。从对河
湖的摸底调查、问题整改、治理方案，政府都应当
公开，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增强公众参与河湖管护
的参与感、责任感、获得感。

鞠茂森介绍，不仅仅是海南，在全国各地，越
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河湖保护管理。“民间河
长”“河小青”、社会志愿者等力量充当起河湖管护
的“眼睛”，向政府监管部门举报破坏、侵占河湖的
违法行为。

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河湖管护

东方市河长制办公室顾问冯明祥认为，政府
要号召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河湖管护，一是需要
把河湖管护政策宣传到位，二是需要策划河湖清
理保护的行动，比如东方市近年来进社区、到企
业、入学校宣传政策，并定期组织企业、学校到河
湖进行垃圾清理、除杂草等行动。现在，东方市设
立了“企业河段长”“村民河长”，号召大家爱护、呵
护身边的河流。

有嘉宾提出要让公众知晓河流，才能爱护河
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莫凌
认为，河湖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政府要设立公示
河湖信息的平台，把河湖的水体作用、功能、问题、
治理方案都公开，让公众知晓，才能对河湖进行监
督保护。

莫凌还建议，政府要建立、畅通公众的监督、
投诉渠道，比如可以在12345市民热线设置各市
县河长制办公室的转接功能，此外可出台河湖管
理办法，规范公众参与河湖保护工作，激发公众参
与的积极性。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副局长程文认为，河
湖管理办法可包括水环境污染、水环境治理、
河湖界线划定等内容，并要在管理办法中公布
公众监督举报途径，明确举报监督的标准，对
于有利于河湖全局性生态的举报监督，应当给
予相对额度的奖励资金，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河
湖管护。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11月28日，海南省“绿水行动”河湖治理高峰论坛暨年终表彰大会在海口
召开，对“最美民间河湖长”等进行表彰。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在琼海市嘉积镇，万泉河从城中
穿过，水清可游、岸绿可憩，景观怡
人；在五指山市三道镇，一股清冽的
甘泉水从水管中喷涌而出，山区居民
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深
刻改变着海南，“扮靓”着海南，尤其
是在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
态环境上有了明显成效，海口市美舍

河、鸭尾溪，三亚市三亚河等河湖治
理经验被国家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
部门作为典型经验推荐，截至2020
年11月，我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优良率
达82.1%，17个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
面水质优良率达100%。

今年，为全面加强河湖管理工
作，号召更多社会公众参与到河湖生
态保护管理，打造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流，省河长制办公室、省水务厅组织
开展全省“绿水行动”。

全省“绿水行动”得到了社会广泛
关注，多家媒体通过专栏专题、微视频
展播、宣传片等多种报道方式，讲述海
南的爱河、护河故事，推介美丽河湖建
设成就，讲好海南河湖生态故事。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省水
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明年将持

续深入开展“绿水行动”，扩大民间河
长湖长队伍，开发公众巡河平台，利
用社会力量推动河湖管理上新台
阶。此外还要继续开展美丽河湖创
建活动，按照“一河（湖）一景一韵”理
念，提升河湖水质，恢复河湖原有自
然风貌，完善景观基础设施，打造1至
2个美丽河湖示范点。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保护河湖生态

“有名”迈向“有实”水域长治久清

■ 本报记者 孙慧
特约记者 邹小和

近日，海口市龙华
区遵谭镇党委副书记陈
元来到桥亭水库，沿着
水库堤坝一路巡查。“水
无异味，湖面无漂浮物、
河岸环境卫生整洁，未
发现异常情况。”随后，
陈元把巡河情况记在河
长巡河工作日志中去。

在海南，有众多像
陈元这样的乡镇级河
长，他们定时巡河，如
果有发现异常情况立
即上报到县级或市级
河长制办公室，再根据
政府安排调度，组织人
员到现场处理巡河发
现的问题。

近年来，我省全面
推行省、市、县、乡四级
河长制湖长制，逐步建
立全民参与的河湖管理
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水
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
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等河湖管理保护工
作，推动河长制湖长制
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自2017年开始实施河长制以来，
我省明确要求由市县政府分管负责
人担任辖区内河（湖）河长，乡镇政府
领导担任河段长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河长需要定期巡河，及时了解、
发现河流的生态问题，由河长负责指
导制定内河（湖）治理方案，协调、监
督内河（湖）水污染治理工作。每条
河显要位置竖立河长公示牌公布联

系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一条条清澈见底，岸绿成荫的河

流，离不开各级河长们的日夜巡护。
全省3526条河流均已建成了由省、
市、县、乡四级河长巡河护河的治理
体系，逐步构建起“河长牵头、部门协
作、分级管理、齐抓共管”的责任机
制，共同推动解决河湖管理问题。

除了市县党政领导担任河长

外，各市县政府也在积极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如东
方市鼓励企业参与到河湖巡护工
作，聘请企业主要负责人或相关负
责人来担任“企业河段长”，带领企
业团队定时巡河，清理河岸、河面垃
圾。海口市则聘用社会志愿者来当

“民间河长”，每日巡河护河，还有的
市县则利用共青团、义工组织等资

源平台，组织志愿者开展河湖垃圾
清理活动。

随着河长制湖长制深入实施，
河长巡河已经成为常态化工作。
2020 年以来，各级河长巡河 4.6 万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0.8 万人次，
河湖“四乱”问题比去年同期大幅
下降，极大地推动了河湖问题整改
进程。

巡河常态化 有效保护水环境

今年4月3日，伴随着“轰隆隆”
的轰鸣声，挖掘机挥动铁铲，海口市
新埠岛横沟河岸边的一宗面积为
578.24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被拆除。

横沟河是南渡江入海口的重要
支流，一直以来发挥着重要的城市行
洪排涝功能。由于城市发展，有市民
在横沟河岸边搭建违法建筑经营餐
饮，产生的污水直排入河污染水质，
同时建筑占用河道影响行洪排涝。
为此，海口市政府将横沟河列为南渡
江河道填占综合整治范围，作为南渡
江清“四乱”专项行动的整治重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省不少河
流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问
题突出，严重影响了河湖生态环境。
清理河湖“四乱”突出问题，治理水污
染，是确保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的有效
途径，也是推动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从
有名向有实转变的重要抓手。

通过河长、湖长日常巡河，我省
深度摸排主要河流、中小河流、农村
河湖“四乱”问题，并建立整改台账，
要求逐一整改。各市县主要领导推
动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多部门联
防联治、联合执法，共开展行动914

次，参与行动1.6万余人次，发现、解
决问题5231个，清理非法占用河道岸
线13.7公里，拆除违建1.02万余平方
米、违规种植大棚1080平方米，垃圾
1675吨、水浮莲1.5万平方米、网箱养
殖7160平方米。

除了清除乱建乱堆以外，打击河
道非法采砂也是清“四乱”专项行动的
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全省共查办非法
采砂类违法犯罪案件186起，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316人，有效遏制了大
江大河、重点水域非法采砂现象。同
时，我省全力保障合法砂源平稳供给，

完成万泉河、昌化江、南渡江采砂规划
编制工作。各市县在保障河道行洪安
全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河道疏浚工程
建设，做好河砂保供稳价工作。

“我们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河湖
‘四乱’问题进行遥感监测，要求所有发
现问题都要进行整改。”省水务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7月，我省发布第1号
总河湖长令，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常态化
规范化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水务部门还会在重点敏感区域探索以
购买高清视频监控信息形式，结合AI
智能分析，及时发现破坏河湖行为。

多项措施发力 呵护河湖生态底线

开展“绿水行动” 讲好河湖故事

常态化巡河湖

18位省级河长担任50条
省级河流的河长，省、市、县、
乡设有四级河长 2048名和河
湖专管员5858名

今年以来，全省省级河长
（含总河湖长）巡河 39 次，各
级河长巡河 4.6 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加0.8万人次

多管齐下护河湖

今年以来，全省共开展河
湖清“四乱”行动 914次，参与
行动 1.6 万人次，一批历史老
大难问题得到解决

今年以来，我省继续高压
打击非法采砂，共查办非法采
砂类违法犯罪案件 186起，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6人

成效显著靓河湖

地表水水质总体优良率
达 82.1%，17 个国家考核的地
表水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100%，
河湖管理保护成效显著

制图/陈海冰

蓝天白云下，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航拍松涛水库。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黄嘴白鹭在三亚河滩涂上觅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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